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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

本
簡
介
的
目
的
，
是
說
明
與
的
士
有
關
之
法
例
細
則
，
有
關
法
例
之
原
文
請
參
考
香
港
法
例
第
三
七
四
章
﹁
道
路
交
通

(
車
輛
構
造
及
保
養)

規
例
﹂
及
﹁
道
路
交
通(

公
共
服
務
車
輛)

規
例
﹂。

一
、

的
士
計
程
錶

每
部
的
士
須
安
裝
一
個
設
計
及
構
造
獲
運
輸
署
署
長(

下
文
簡
稱
署
長)

批
准
及
在
指
定
位
置
和
方
式
下
裝
配
之
的
士
計

程
錶
。
如
事
先
未
獲
署
長
批
准
，
不
得
在
車
輛
上
安
裝
的
士
計
程
錶
或
類
似
的
儀
器
。

的
士
登
記
車
主
如
欲
移
去
或
停
止
使
用
該
的
士
計
程
錶
時
，
必
須
在
二
十
四
小
時
內
通
知
署
長
。

的
士
計
程
錶
應
設
有
一
個
面
積
不
少
於100

毫
米
×50

毫
米
顯
示“F

O
R

H
IR

E
”

(

即
﹁
出
租
﹂)

或“T
A

X
I”

(

即

﹁
的
士
﹂)

字
樣
的
指
示
器(

或
稱
﹁
旗
﹂)

。

的
士
計
程
錶
的
構
造
均
應
符
合
下
列
規
定
：

(1)

可
按
照
署
長
的
意
思
加
以
封
實
；

(2)

的
士
計
程
錶
的
錶
面
應
清
楚
區
分
車
費
為
元
和
角
，
另
須
有
註
明“FA

R
E

”

、“E
X

T
R

A
S”

、“H
.K

.D
ollars”

及“cents”
(

或
簡
寫
為“H

.K
.$”

及“c”
)

的
英
文
字
母
；

(3)

錶
面
上
要
顯
示
根
據
規
定
﹁
以
時
間
或
距
離
計
算
﹂
或
﹁
以
時
間
與
距
離
合
併
計
算
﹂
的
車
費
；

(4)

錶
面
上
要
顯
示
根
據
規
定
的
最
低
收
費
、
遞
增
的
附
加
費
；

(5)

錶
面
上
顯
示
車
費
和
附
加
費
的
數
字
、
高
度
不
少
於10

毫
米
；

(6)

錶
面
應
設
有
照
明
設
備
，
以
便
乘
客
在
夜
間
可
清
楚
閱
讀
錶
面
所
顯
示
的
資
料
；
及

(7)

錶
面
應
清
楚
顯
示
的
士
計
程
錶
開
關
的
位
置
是
處
於
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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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)

F
O

R
H

IR
E

(

即
﹁
供
出
租
﹂)

；

(ii)

H
IR

E
D

(

即
﹁
租
賃
中
﹂)

；
或

(iii)
ST

O
P

P
E

D
(

即
﹁
停
止
﹂)

。

的
士
計
程
錶
均
應
有
一
個
可
調
校
至
下
列
各
位
置
，
並
使
的
士
計
程
錶
按
位
置
所
表
示
的
狀
態
操
作
的
開
關
：

(1)

F
O

R
H

IR
E

(

即
﹁
供
出
租
﹂)

，
當
的
士
計
程
錶
處
於
靜
止
狀
態
，
站
在
的
士
前
面20

米
處
的
人
可
清
楚
看
見
其

指
示
器(
或
稱
﹁
旗
﹂)

所
顯
示
的
字
樣
；

(2)

H
IR

E
D

(

即
﹁
租
賃
中
﹂)

，
當
的
士
計
程
錶
﹁
以
時
間
或
距
離
計
算
﹂
或
﹁
以
時
間
與
距
離
合
併
進
行
計
算
﹂，

在
的
士
外
面
看
不
見
指
示
器(

或
稱
﹁
旗
﹂)

所
顯
示
的
字
樣
；

(3)

ST
O

P
P

E
D

(

即
﹁
停
止
﹂)
，
當

(i)

的
士
計
程
錶
祇
以
距
離
進
行
計
算
，
在
的
士
外
面
看
不
見
指
示
器(

或
稱
﹁
旗
﹂)

所
顯
示
的
字
樣
；
或

(ii)

的
士
機
械
處
於
靜
止
狀
態
，
在
的
士
外
面
看
不
見
指
示
器(

或
稱
﹁
旗
﹂)

所
顯
示
的
字
樣
。

的
士
計
程
錶
開
關
操
作
的
次
序
應
直
接
由F

O
R

H
IR

E
(

即
﹁
供
出
租
﹂)

位
置
轉
至H

IR
E

D
(

即
﹁
租
賃
中
﹂)

位

置
，
並
應
先
經
過ST

O
P

P
E

D
(

即
﹁
停
止
﹂)

位
置
，
才
返
回F

O
R

H
IR

E
(

即
﹁
供
出
租
﹂)

之
位
置
。

的
士
計
程
錶
須
先
由
署
長
試
驗
滿
意
，
才
可
在
的
士
上
安
裝
，
其
後
必
須
每
隔
不
超
過
6
個
月
進
行
覆
試
，
在
試
驗
結
果

滿
意
，
及
證
明
其
的
士
收
據
打
印
設
備
運
作
良
好
後
，
方
由
署
長
蓋
印
及
加
以
封
實
。

的
士
計
程
錶
若
因
故
障
或
損
壞
引
致
車
費
記
錄
不
正
確
，
或
上
面
署
長
的
印
章
或
封
蓋
有
所
損
壞
時
，
的
士
登
記
車
主

須
在
合
理
可
行
範
圍
內
盡
早
向
署
長
報
告
。

的
士
車
主
及
司
機
有
責
任
確
保
：

(1)

的
士
計
程
錶
的
裝
置
符
合
法
例
的
要
求
，

(2)

在
裝
置
前
先
得
署
長
認
可
，
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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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

上
面
署
長
的
印
章
完
好
無
缺
；

否
則
即
屬
違
法
，
可
被
罰
款$10,000

及
監
禁
6
個
月
。
任
何
人
無
理
地
損
壞
或
更
改
的
士
計
程
錶
，
亦
屬
違
法
，
可
被
罰
款

$10,000
及
監
禁
6
個
月
。

二
、

收
據
打
印
設
備

根
據
現
行
法
例
規
定
，
所
有
的
士
均
須
安
裝
收
據
打
印
設
備
。
該
收
據
打
印
設
備
可
安
裝
為
的
士
計
程
錶
的
一
部
份
；

或
分
別
安
裝
，
但
連
接
於
的
士
計
程
錶
。
該
設
備
在
良
好
運
作
下
應
能
在12

秒
內
打
印
出
一
張
車
費
收
據(fare

receipt )

。

的
士
車
主
如
不
遵
從
法
例
上
有
關
車
費
收
據
打
印
設
備
的
規
定
，
最
高
可
被
罰
款$10,000

及
監
禁
6
個
月
。

車
費
收
據
必
須
符
合
署
長
指
明
的
格
式
，
有
關
的
規
格
可
參
考
附
錄
甲
。
收
據
內
容
方
面
亦
要
列
明
附
錄
甲
中
所
列
舉

的
各
項
目
。
而
收
據
上
的
文
字
須
用
黑
色
或
藍
色
字
體
打
印
於
白
色
紙
張
上
，
字
體
的
高
度
不
得
少
於
2
毫
米
。

若
收
據
打
印
設
備
發
生
故
障
，
的
士
司
機
應
採
用
預
先
印
備
的
表
格
，
按
附
錄
乙
的
指
定
格
式
自
行
填
寫
收
據
，
以
便

發
給
乘
客
。
收
據
內
容
方
面
亦
要
列
明
附
錄
乙
中
所
列
舉
的
各
項
目
。

的
士
在
安
裝
收
據
打
印
設
備
後
，
如
遇
上
的
士
收
費
調
整
，
而
的
士
計
程
錶
未
及
作
出
配
合
新
收
費
的
調
校
時
，
的
士

司
機
仍
須
按
乘
客
要
求
發
出
車
費
收
據
。
司
機
可
用
手
寫
方
式
在
收
據
的
總
車
費
旁
，
寫
上
新
總
收
費
。

的
士
司
機
如
不
遵
從
有
關
發
出
車
費
收
據
的
規
定
，
最
高
可
被
罰
款$5,000

及
監
禁
6
個
月
。

三
、

照
明
標
誌
和
標
記

每
部
的
士
須
在
車
頂
安
裝
一
個
寫
有
英
文
字
樣“T

A
X

I”
(

即
﹁
的
士
﹂)

的
照
明
標
誌
。
該
標
誌
應
於
的
士
可
供
夜
間
出

租
時
間
亮
着
，
並
且
從
車
輛
前
後
都
能
清
楚
看
見
。
此
外
，
車
身
的
左
右
兩
旁
須
以
中
、
英
文
標
明“T

A
X

I”

和
﹁
的
士
﹂

的
字
樣
，
字
體
大
小
應
一
致
，
而
且
高
度
不
得
少
於100

毫
米
。

的
士
登
記
文
件
所
規
定
之
座
位
限
額
，
須
用
一
塊
綠
底
白
字
的
字
牌
在
的
士
車
頭
及
車
尾
展
示
。
字
牌
的
大
小
及
設
計

必
須
符
合
署
長
所
訂
的
要
求
。

署
長
可
藉
憲
報
刊
登
公
告
，
規
定
的
士
車
身
外
面
所
髹
油
漆
的
顏
色
、
顏
色
組
合
或
配
搭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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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、

上
落
乘
客

在
正
常
情
況
下
，
的
士
司
機
不
得
隨
意
停
車
上
、
落
乘
客
，
除
非
：

(1)

在
指
定
其
類
型
之
的
士
站
；
或

(2)

在
乘
客
提
出
要
求
的
時
候
或
有
意
乘
車
的
乘
客
示
意
下
。(

在
法
例
禁
止
的
停
車
上
、
落
客
區
則
屬
例
外
。)

署
長
可
指
定
某
段
道
路
範
圍
為
的
士
停
車
候
客
區
，
及
指
定
某
些
的
士
站
為
過
海
的
士
站
。

警
務
處
處
長
有
權
指
定
某
段
道
路
為
臨
時
的
士
站
，
或
暫
停
使
用
某
些
的
士
站
，
兩
者
皆
為
時
不
超
過72

小
時
，
有
關

的
特
別
安
排
會
用
適
當
的
交
通
標
誌
加
以
顯
示
。

五
、

租
用

的
士
站
首
兩
部
的
士
之
司
機
應
坐
在
其
的
士
內
或
站
在
旁
邊
，
準
備
隨
時
供
任
何
人
租
賃
。

的
士
站
內
前
面
有
空
位
時
，
該
站
每
一
部
的
士
之
司
機
均
應
將
其
的
士
駛
前
。

如
有
人
有
意
在
的
士
站
租
賃
的
士
：

(1)

的
士
站
第
一
部
的
士
之
司
機
須
接
納
租
賃
；

(2)

並
非
的
士
站
第
一
部
的
士
之
司
機
不
應
接
受
租
用
，
除
非
該
站
前
面
所
有
的
士
均
已
接
受
租
賃
，
或
者
在
前
方
之

的
士
司
機
並
不
在
所
屬
的
士
之
車
廂
內
或
附
近
。

一
部
可
供
出
租
的
士
之
司
機
應
：

(1)

展
示
的
士
計
程
錶
指
示
器(

或
稱
﹁
旗
﹂)

；
及

(2)

在
夜
間
使
車
頂
的“T

A
X

I”
(

即
﹁
的
士
﹂)

標
誌
亮
着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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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士
一
經
租
賃
，
其
司
機
應
把
的
士
計
程
錶
的
指
示
器(

或
稱
﹁
旗
﹂)

移
到
進
行
計
算
的
位
置
，
並
應
在
終
止
租
賃

時
，
立
即
把
的
士
計
程
錶
的
指
示
器(

或
稱
﹁
旗
﹂)

放
回
停
止
計
算
的
位
置
。

開
始
租
用
的
士
的
時
間
，
以
下
列
兩
項
中
較
早
者
為
準
：

(1)

由
恊
程
的
時
候
起
計
算
；
或

(2)

由
指
定
的
時
間
及
地
點
以
供
租
用
人
使
用
的
時
候
起
計
算
。

在
的
士
可
供
出
租
期
間
，
司
機
須
讓
的
士
上
的
乘
客
可
以
清
楚
看
到
以
下
的
資
料
：

(1)

中
英
對
照
之
的
士
服
務
收
費
表
，
收
費
表
的
設
計
、
構
造
及
在
的
士
內
的
擺
放
位
置
須
符
合
署
長
的
規
定
；

(2)

該
車
輛
的
登
記
號
碼
；
及

(3)

套
入
托
架
內
之
的
士
司
機
證
。

(i)

的
士
司
機
證
必
須
符
合
下
列
標
準
：

(a)

尺
寸
、
設
計
、
形
式
及
構
造
，
以
及
就
在
的
士
內
擺
放
位
置
，
全
部
符
合
署
長
的
規
定
；

(b)

標
明“T
A

X
I

D
R

IV
E

R
ID

E
N

T
IT

Y
P

L
A

T
E

”

及
﹁
的
士
司
機
證
﹂
；

(c)

顯
示
司
機
的
英
文
全
名
及
中
文
名(
如
適
用)

，
姓
名
須
與
司
機
之
身
份
證
所
示
者
相
同
；
及

(d)

貼
上
司
機
的
近
照
，
照
片
須
在
張
貼
日
前12
個
月
內
拍
攝
。

(ii)

的
士
司
機
證
托
架
必
須
符
合
下
列
標
準
：

(a)

尺
寸
、
設
計
、
形
式
及
構
造
，
以
及
就
在
的
士
內
擺
放
位
置
，
全
部
符
合
署
長
的
規
定
；
及

(b)

顯
示
該
部
的
士
的
車
輛
登
記
號
碼
。

在
過
海
的
士
站
停
車
候
客
之
的
士
司
機
，
可
拒
絕
接
載
非
經
由
海
底
隧
道
、
東
區
隧
道
或
西
區
隧
道
而
到
達
目
的
地
的

乘
客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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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、

的
士
收
費

關
於
的
士
收
費
的
詳
細
資
料
，
請
參
閱
附
錄
丙
。
附
錄
丙
中
各
項
收
費
的
計
算
辦
法
均
以
憲
報
最
新
公
布
為
準
，
其
中

刊
載
的
收
費
只
為
本
簡
介
付
印
時
的
最
新
數
字
，
如
有
更
改
，
恕
不
另
行
通
知
。

七
、

出
租
車
輛

的
士
的
註
冊
車
主
可
以
出
租
形
式
將
車
輛
租
予
任
何
人
，
並
自
行
與
租
用
人
達
成
任
何
協
議
。

車
輛
出
租
前
，
其
註
冊
車
主
及
租
用
人
應
先
填
寫
及
簽
署
一
式
兩
份
、
具
備
下
列
各
項
資
料
的
文
件
：

(1)

租
賃
之
收
費
或
所
採
用
之
收
費
標
準
；

(2)

有
關
該
車
輛
的
第
三
者
意
外
保
險
之
詳
情
；
及

(3)

獲
准
在
出
租
期
間
駕
駛
該
車
輛
的
各
人
士
姓
名
、
地
址
，
以
及
其
駕
駛
執
照
號
碼
。

以
上
文
件
其
中
的
一
份
由
註
冊
車
主
保
存
，
自
該
車
輛
出
租
起
的
三
個
月
內
，
車
主
在
警
務
人
員
要
求
下
應
出
示
該
文

件
。
而
租
用
人
則
保
存
該
文
件
的
另
一
份
，
在
車
輛
出
租
的
期
間
內
，
租
用
人
在
警
務
人
員
要
求
下
亦
應
出
示
該
文
件
。

獲
准
駕
駛
該
車
輛
的
人
士
，
必
須
持
有
有
效
之
的
士
駕
駛
執
照
。

八
、

運
載
貨
物

輕
便
的
個
人
手
提
行
李
，
例
如
手
提
衣
箱
、
帽
盒
、
公
文
包
及
類
似
物
品
，
放
於
乘
客
車
廂
內
的
，
應
免
費
運
載
。

的
士
乘
客
如
屬
傷
殘
人
士
，
他
所
攜
帶
的
任
何
輪
椅
、
枴
杖
或
用
作
輔
助
行
動
的
其
他
物
件
亦
應
免
費
運
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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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
被
運
載
的
個
人
手
提
行
李
並
不
包
括
以
下
兩
類
：

(1)

屬
危
險
或
厭
惡
性
質
的
貨
物
；

(2)

未
經
牢
固
包
裝
的
貨
物
。

一
般
來
說
，
司
機
可
就
每
件
擺
放
在
車
尾
行
李
廂
內
的
行
李
，
收
取
行
李
附
加
費
。

九
、

運
載
動
物
雀
鳥

的
士
運
載
動
物
或
雀
鳥
的
附
帶
條
件
，
由
的
士
司
機
酌
情
決
定
，
惟
獲
准
攜
帶
任
何
動
物
或
雀
鳥
上
車
的
人
士
，
應
對

車
輛
遭
受
由
其
動
物
或
雀
鳥
造
成
的
任
何
損
壞
負
責
，
並
給
予
賠
償
。

十
、

失
物

任
何
人
如
在
的
士
內
拾
獲
他
人
偶
然
留
下
的
物
件
，
應
把
物
件
保
持
原
狀
並
立
即
交
給
司
機
。

的
士
司
機
在
完
成
每
一
次
行
程
或
租
賃
時
，
應
小
心
檢
查
車
輛
，
以
確
定
有
否
失
物
遺
留
在
車
內
。
司
機
如
拾
獲
他
人

遺
留
於
車
內
的
物
件
，
須
保
持
該
物
件
在
拾
獲
時
的
原
狀
，
在
6
小
時
內
送
交
警
署
。
若
物
主
及
早
認
領
，
並
能
提
出
令
人

相
信
其
為
物
主
的
證
據
，
的
士
司
機
應
立
刻
物
歸
原
主
，
而
無
須
送
交
警
署
。

十
一
、

安
全
帶

如
的
士
司
機
工
作
時
，
遇
上
拒
絕
或
沒
有
依
照
﹁
道
路
交
通(
安
全
裝
備)

規
例
﹂
佩
帶
安
全
帶
的
乘
客
，
司
機
可
拒
絕

租
賃
或
駕
駛
車
輛
，
而
該
乘
客
則
須
：

(1)

應
的
士
司
機
、
獲
授
權
人
士
或
警
務
人
員
的
要
求
下
車
；
及

(2)

支
付
的
士
計
程
錶
上
記
錄
的
法
定
車
資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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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二
、
的
士
司
機
的
操
守

的
士
司
機
如
無
合
理
的
原
因
，
不
得
：

(1)

在
租
用
人
以
明
確
或
暗
示
的
方
式
表
示
乘
搭
意
圖
後
，
仍
故
意
拒
絕
或
忽
略
租
用
人
的
租
賃
要
求
；

(2)

拒
絕
或
忽
略
將
的
士
駛
往
任
何
由
租
用
人
指
明
的
地
點
；

(3)

在
乘
客
數
目
沒
有
超
過
其
的
士
牌
照
所
規
定
的
限
額
時
，
仍
拒
絕
或
忽
略
運
載
租
用
人
要
求
運
載
的
乘
客
；

(4)

在
接
受
租
賃
駛
往
指
明
的
目
的
地
時
，
沒
有
採
用
最
直
接
可
行
的
路
線
；
及

(5)

在
其
的
士
被
租
用
後
，
沒
有
得
到
租
用
人
的
同
意
而
容
許
其
他
人
士
登
上
該
的
士
。

的
士
司
機
在
工
作
時
：

(1)

不
得
使
用
任
何
方
法
去
招
引
或
試
圖
招
引
他
人
使
用
車
輛
；

(2)

必
須
確
保
車
輛
及
個
人
整
潔
；

(3)

不
得
欺
騙
或
拒
絕
向
乘
客
提
供
有
關
前
往
任
何
地
點
的
適
當
車
費
及
路
線
資
料
；

(4)

應
備
有
足
夠
輔
幣
，
其
數
值
不
得
少
於
：

(i)

$10

面
額
鈔
票
或$2

或
以
上
面
額
硬
幣
達$90
；
及

(ii)

$1

或
以
下
面
額
硬
幣
達$10

；

(5)

應
採
取
一
切
合
理
可
行
的
措
施
，
確
保
乘
客
在
車
內
及
上
落
時
皆
安
全
；

(6)

不
得
無
理
延
誤
行
程
；

(7)

有
乘
客
在
車
廂
內
時
不
得
吸
煙
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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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8)

不
得
與
其
他
司
機
結
聚
或
聚
集
，
以
致
對
公
眾
人
士
造
成
滋
擾
；

(9)

上
落
乘
客
後
應
立
即
將
車
駛
離
，
避
免
阻
及
後
至
車
輛
，
引
起
交
通
阻
塞
；

(10)

若
警
務
人
員
、
交
通
督
導
員
或
任
何
經
警
務
處
處
長
授
權
的
人
士
提
出
要
求
時
，
須
提
供
姓
名
及
地
址
，
及
僱
用

他
的
主
持
人
或
車
主
的
姓
名
、
地
址
及
詳
情
。
對
任
何
有
權
檢
查
該
車
輛
的
人
，
須
盡
量
協
助
提
供
資
料
；
及

(11)

接
載
乘
客
前
往
或
離
開
公
共
娛
樂
場
所
，
應
按
抵
達
先
後
次
序
盡
量
停
近
入
口
處
，
並
須
依
照
警
務
人
員
或
交
通

督
導
員
指
示
，
在
上
落
乘
客
後
，
立
即
將
的
士
駛
走
，
避
免
造
成
交
通
擠
塞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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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甲

的士車費收據格式

(1) 中文收據

預先印在收據背後的註解

(2) 經簡化的收據

預先印在收據背後的註解

(3) 中英文收據

此收據背後無需註解

車號 TAXI NO. XY1234
上車 START TIME 25/12/08 18:00
下車 END TIME 25/12/08 18:25
總公里 TOTAL KM 19.45
收費公里 PAID KM 19.25
收費分鐘 PAID MIN 5.00
附加費 SURCHARGE HK$30.00
總車費 TOTAL FARE HK$157.50

1. 車號 TAXI NO.
2. 上車日期及時間 START TIME
3. 下車日期及時間 END TIME
4. 總公里 TOTAL KM
5. 收費公里 PAID KM
6. 收費分鐘 PAID MIN
7. 附加費(港元) SURCHARGE (HK$)
8. 總車費(港元) TOTAL FARE (HK$)

1. XY1234
2. 25/12/08 18:00
3. 25/12/08 18:25
4. 19.45 KM
5. 19.25 KM
6. 5.00 MIN
7. HK$30.00
8. HK$157.50

1. TAXI NO. XY1234
2. START TIME
3. END TIME
4. TOTAL KM
5. PAID KM
6. PAID MIN
7. SURCHARGE (HK$)
8. TOTAL FARE (HK$)

1. 車號 XY1234
2. 上車 25/12/08 18:00
3. 下車 25/12/08 18:25
4. 總公里 19.45
5. 收費公里 19.25
6. 收費分鐘 5.00
7. 附加費 HK$30.00
8. 總車費 HK$157.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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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乙

手寫的士車費收據的樣本

的士車號：
TAXI NO.: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上車日期： 年 月 日
DATE: _____________ Yr _______ Mon ______ Day

下車時間： 上午／下午
END TIME: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.m./p.m.

咪錶顯示收費：
METER FARE: HK$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附加費：
SURCHARGE: HK$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總收費：
TOTAL TAXI FARE: HK$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司機姓名：
NAME OF DRIVER: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

附錄丙

的士收費

市區的士

新界的士

大嶼山的士

(12)

收費類別

首 2公里或其任何部分

其後每 200米或其部分／每分鐘等候時間或其部分
咪錶收費 $70.50 以下
咪錶收費 $70.50 及以上

收費

$18.00

$1.50
$1.50
$1.00

收費類別

首 2公里或其任何部分

其後每 200米或其部分／每分鐘等候時間或其部分
咪錶收費 $53.50 以下
咪錶收費 $53.50 及以上

收費

$14.50

$1.50
$1.30
$1.00

收費類別

首 2公里或其任何部分

其後每 200米或其部分／每分鐘等候時間或其部分
咪錶收費 $130.00 以下
咪錶收費 $130.00 及以上

收費

$13.00

$1.50
$1.30
$1.20



收費類別

其他收費

使用收費隧道或收費道路的附加費

註：以上各項收費只供參考，應以憲報最新公布的資料為準。

(13)

每件行李（擺放在車廂內的輕便行李除外）

每隻鳥獸

每程電召預約服務

傷殘人士賴以行動的輪椅及拐杖

大嶼山的士

$5.00

免費

$5.00

$5.00

新界的士

$4.00

免費

$4.00

$4.00

市區的士

收費

$5.00

免費

$5.00

$5.00

海底隧道
東區海底隧道
西區海底隧道

*在下列情況無須繳付回程費
在過海的士站上車，或
最終目的地非位於海港的另一方

司機所付的隧道費 +$10*（回程費）
司機所付的隧道費 +$15*（回程費）
司機所付的隧道費 +$15*（回程費）

青嶼幹線 $30

其他收費隧道及收費道路 司機所付的隧道費及道路使用費



運
輸
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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